深圳市气象局共享气象资料需求申请表
	申

请

人

登

记栏
	申请单位
	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
	法人代表或组织机构负责人
	
	法人代表或负责人身份证号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地址
	

	
	资料用途说明
	

	
	资料类别、范围及所需数量
	

	
	是否涉外
	□是       □否

	
	申请人签名
	
	申请时间
	

	市气象局登记栏
	提供气象资料的类别及内容

	
	

	申请人承诺
	1、用户对深圳市气象局提供的气象资料，只享有有限的、不排他的使用权；
2、用户不得有偿或无偿转让其从深圳市气象局获得的气象资料，包括用户对这些气象资料进行单位换算、介质转换或者量度变换后形成的新资料，以及对其进行实质性加工后形成的新资料；
3、用户不得直接将其从深圳市气象局获得的气象资料，用作向外分发或供外部使用的数据库、产品和服务的一部分，也不得间接用作生成它们的基础；
4、用户从深圳市气象局获得气象资料，可以在内部分发；可以存放在仅供本单位使用的局域网上，但不得与广域网、互联网相连接；
5、用户从深圳市气象局获得的用于非经营性活动的气象资料，不得用于经营性活动。
6、用户所填信息真实准确，且对经办人所填内容及所开具资料无异议。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市气象局意见
	受理编号
	

	
	气象主管机构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